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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險範圍內，惟理賠事宜事涉保險契約及保險公司專業，本部觀光局持續積極洽商，為

受害家屬爭取最大理賠權益。 

三、有關全面檢視區內據點加強安全管理措施： 

(一)東北角管理處業於 97 年 7 月 11 日公告預測平均風力達 8 級、浪高 6 公尺以上，則封閉

沿岸 17 處潛在危險據點，禁止遊客進入，102 年 11 月 9 日事發當日，氣象預報臺灣北部

海面平均風速 6 至 7 級，尚未達封閉標準。該地點原屬不定時巡檢勤務，事件發生後即

改為派員駐點巡查，後續將邀請專家學者檢討提出妥適方案。 

(二)觀光局 102 年 11 月 12 日邀集學者、專家赴事發地點會勘，決議將全面檢視海岸型國家

風景區具瘋狗浪潛在危險地區，邀集專家學者共商研議瘋狗浪盛行季節更嚴格管理標準

，加強意外事故防範措施與安全宣導，並與當地消防、海巡等單位定期實施聯合稽查作

業。 

(三)觀光局 102 年 11 月 14 日召開「強化國家風景區旅遊安全及管理會議」，全面檢視轄管

13 個國家風景區具潛在危險地區，並就各國家風景區旅遊安全策略與具體措施、災害防

救緊急應變通報作業及危機處理等檢討改進，除責由各管理處評估具潛在危險地點之告

示牌、救生樁、救生圈等硬體設施，須於 11 月底前完成加強改善外，更增加現場巡查人

員之人數及巡查頻率；另針對東北角海岸磯釣，並要求該局東北角、北海岸管理處配合

新北市政府辦理聯合稽查作業。 

（十二）行政院函送羅委員淑蕾就為期落實馬總統食安會議，政府所有相

關衛生食安部會單位，應全力配合執行該會議決議問題所提質詢

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12 月 3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74561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4-11-441） 

羅委員就為期落實馬總統食安會議，政府所有相關衛生食安部會單位，應全力配合執行該會

議決議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衛生福利部查復如下： 

一、行政院對於馬總統食安會議之決議非常重視，並已於「行政院食品藥品安全會報」下，設立「

食品安全聯合稽查及取締小組」，以統合與食品安全相關權責機關力量，共同打擊非法食品

，提升國內食品安全衛生，保障國民健康。該小組成員機關包括衛生福利部、行政院農業委

員會、內政部、財政部、法務部、經濟部、行政院環境保護署、公平交易委員會等，結合中

央相關部會、地方政府、檢警調能量，從民生重點食品開始，推動重點稽查，以維護食品安

全並捍衛消費者權益。 

二、又依現行跨部門運作模式下，各警察機關依衛生福利部、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及地方政府衛生局

等機關之申請，可於第一時間立即派員處理，衛福部與內政部及警政署研商已初步達成共識

，可於內政部警政署保安總隊增列衛生稽查之執掌，協助食品安全聯合稽查及取締小組之不

法食品聯合稽查業務。 


